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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 徵 娛 樂 稅 申 請 書(範例) 

 

本 成功舞蹈團  訂於民國 103 年 12 月 27 日起至 103 年 12 月 28 日

止計 2 天，假本市    桃園    區  向善              段 15  號 

因以 

□全部收入作為本事業之用。 

V 全部收入減除必要開支外(最高不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二十)作為 

之用。 

請准予免徵娛樂稅。 

  此致 

 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

 

     申請單位名稱：成功舞蹈團   蓋章 

          統 一 編 號：12345678 

     負責人姓名：郝國民     蓋章 

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H123456789 

     地    址：桃園區成功路 2 段 179 號 

     電 話 號 碼：03-3326181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03  年  12 月 25  日 

380260000D-641-606                    1/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1012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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